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康德莱
股票代码：603987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C0155
通讯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1118 号 1706 室
权益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2020 年 2 月 1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章程或其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康德莱”）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康
德莱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决策机关全体成员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宏益博欣 指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康德莱 /上市公司 /公司 指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C0155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宏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定立中）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0年 05月 24日
合伙期限 2010年 05月 24日至 2021年 05月 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559288149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比例
宁波宏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0.1000%；王锴持有
26.9239%；林小梅持有 24.6604%；张英星持有 18.0312%；韩梅持有
17.2831%；郭琰持有 8.0014%；徐丽琴持有 5.0000%。

通讯电话及地址 021-63809669
上海市延安西路 1118号 1706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公司任职 /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定立中 男 中国 上海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宁
波宏益博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 /宁波怀格健康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规风控负责人 /上海怀格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业务发展需要， 按照公司披露的减持计划，

依法实施的减持行为。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在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基础上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宏益博欣持有康德莱股份 23,974,6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5.4289%，为康德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已解除限售。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宏益博欣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康德

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0,000 股， 累计占康德莱总股本的 0.4302%， 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减持金额（元）

宏益
博欣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01.07 9.765 500,000 0.1132 4,882,520.00
2020.01.09 10.357 337,570 0.0764 3,496,349.00
2020.01.20 10.209 162,430 0.0368 1,658,236.00
2020.02.06 10.053 850,000 0.1925 8,544,600.00
2020.02.14 9.336 50,000 0.0113 466,800.00

合计 -- -- -- 1,900,000 0.4302 19,048,505.00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宏益博
欣

合计持有股份 23,974,635 5.4289 22,074,635 4.99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3,974,635 5.4289 22,074,635 4.9987

三、减持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康德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 所持康德莱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康德莱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
限售等任何权利受限的情况。

四、承诺履行事项

宏益博欣在康德莱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或企业）所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除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后 12
个月内不减持外，在公司股票上市后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将全部减持完毕。 本企
业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不公告不得减持。 ”2017 年 5 月 27 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宏益博欣因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减持规定， 未能在公司股票上市后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将全部减持完毕的，以
实际减持公司股份数为准。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减持康德莱股份的情形，

具体如下：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减持金额（元）

宏益
博欣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08.26 8.039 440,000 0.0996 3,537,135.00
2019.08.28 8.015 20,000 0.0045 160,300.00
2019.09.06 8.021 160,000 0.0362 1,283,383.00
2019.09.09 8.042 180,000 0.0408 1,447,600.00
2019.09.10 8.123 120,000 0.0272 974,800.00
2019.09.12 8.085 20,000 0.0045 161,700.00
2019.09.16 8.385 140,000 0.0317 1,173,918.00
2019.09.17 8.505 20,000 0.0045 170,100.00
2019.09.18 8.643 20,000 0.0045 172,849.00
2019.09.19 8.431 180,000 0.0408 1,517,493.40
2019.09.20 8.751 700,000 0.1585 6,125,852.00
2019.09.23 8.750 20,000 0.0045 175,000.00
2019.09.24 8.702 380,800 0.0862 3,313,560.03
2019.09.25 8.327 115,200 0.0261 959,219.70
2019.10.30 8.394 700,000 0.1585 5,875,728.00
2019.10.31 8.342 1,200,090 0.2718 10,011,265.00
2020.01.07 9.765 500,000 0.1132 4,882,520.00
2020.01.09 10.357 337,570 0.0764 3,496,349.00
2020.01.20 10.209 162,430 0.0368 1,658,236.00
2020.02.06 10.053 850,000 0.1925 8,544,600.00
2020.02.14 9.336 50,000 0.0113 466,800.00

合计 -- -- -- 6,316,090 1.4302 56,108,408.13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信息， 亦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

2020 年 2 月 14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康德莱 股票代码 60398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
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
区 C0155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减少 R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无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R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否R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宏益博欣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23,974,635�股
持股比例：5.428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宏益博欣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22,074,635股
变动比例：减少 0.4302%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8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R 否□
备注：具体参考本报告书第五节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盖章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签字 ）：

签署日期 ：2020 年 2 月 14 日

CC772020 年 2 月 15 日 星期六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宏益博欣”、“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变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股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宏益博欣不再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宏益博欣的《宏益博欣关于康德莱股份权益变动的告知函》和《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59288149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宏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代表：定立中）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C0155
成立日期：2010 年05 月 24 日
合伙期限：2010 年 05 月 24 日至 2021 年 05 月 23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宏益博欣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宏益博欣 集中竞价

2020年 01月 07日 9.765 500,000 0.1132
2020年 01月 09日 10.357 337,570 0.0764
2020年 01月 20日 10.209 162,430 0.0368
2020年 02月 06日 10.053 850,000 0.1925
2020年 02月 14日 9.336 50,000 0.0113

合计 -- -- 1,900,000 0.4302
2、宏益博欣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宏益博欣
合计持有股份 23,974,635 5.4289 22,074,635 4.99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974,635 5.4289 22,074,635 4.9987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宏益博欣累计减持比例为 0.43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宏益博欣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074,6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87%，不再属于持

股 5%以上的股东。
二、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备查文件
（一）《宏益博欣关于康德莱股份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0-018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至 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经理沈一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0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0.0772%。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副总经理沈一林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5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0.019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沈一林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已减持 50,000 股，其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本次减持结束后，沈一林先生仍持有公司股票 1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79%。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沈一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000 0.0772% 其他方式取得：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管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沈一林 50,000 0.0193% 2019/11/15～2020/2/14 集中竞价交易 25.00－41.77 1,653,500.00 已完成 150,000 0.057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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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上机构股东统称为“九鼎投资”）分别持有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疆火炬”）5,860,400 股、4,180,700 股、1,792,600 股、1,666,300 股、
1,142,800 股、1,054,300 股、750,900 股 （合计持有 16,448,000 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2%、2.955%、1.267%、1.178%、0.808%、0.745%、0.531%（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26%）。

上海君安湘合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君安湘合”）持有新疆火炬 8,61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88%。
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9 年 1 月 3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九鼎投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83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任意

连续 90 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君安湘合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49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1%；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君安湘合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615,000 6.088% IPO前取得：8,615,000股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5,860,400 4.142% IPO前取得：5,860,400股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4,180,700 2.955% IPO前取得：4,180,700股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792,600 1.267% IPO前取得：1,792,600股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666,300 1.178% IPO前取得：1,666,300股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142,800 0.808% IPO前取得：1,142,800股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054,300 0.745% IPO前取得：1,054,300股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750,900 0.531% IPO前取得：750,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860,400 4.142%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80,700 2.955%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92,600 1.267%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66,300 1.178%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42,800 0.808%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54,300 0.745%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50,900 0.531% 管理人或管理人向上追溯的股东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16,448,000 11.626%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上海君安湘合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1,900,000 1.34% 2019/1/24～2019/7/23 18.10-25.47 2019年 1月 3日
1,415,000 1% 2019/8/15～2020/2/11 19.00-20.82 2019年 7月 25日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62,400 0.75% 2019/1/24～2019/7/23 15.62-21.58 2019年 1月 3日
517,200 0.37% 2019/8/15～2020/2/11 15.89-17.28 2019年 7月 25日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400 0.78% 2019/1/24～2019/7/23 15.62-21.58 2019年 1月 3日
1,414,900 1% 2019/8/15～2020/2/11 14.16-17.28 2019年 7月 25日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25,200 0.23% 2019/1/24～2019/7/23 17.57-21.58 2019年 1月 3日
672,200 0.48% 2019/8/15～2020/2/11 14.16-17.28 2019年 7月 25日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0,000 0.18% 2019/1/24～2019/7/23 17.51-21.58 2019年 1月 3日
305,700 0.22% 2019/8/15～2020/2/11 15.89-17.28 2019年 7月 25日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3,200 0.16% 2019/1/24～2019/7/23 17.51-21.58 2019年 1月 3日
624,000 0.44% 2019/8/15～2020/2/11 14.16-17.28 2019年 7月 25日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5,200 0.14% 2019/1/24～2019/7/23 17.51-21.58 2019年 1月 3日
424,500 0.30% 2019/8/15～2020/2/11 14.16-17.28 2019年 7月 25日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3,600 0.12% 2019/1/24～2019/7/23 17.51-21.58 2019年 1月 3日
563,500 0.40% 2019/8/15～2020/2/11 14.16-17.28 2019年 7月 25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区

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君安湘合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不超过：8,615,000股 不超过：6.0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83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660,0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不超过：2,830,000股 不超过：2.0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830,0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嘉兴九鼎策略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2,830,000股 不超过：2.0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830,0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烟台昭宣元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1,792,600股 不超过：1.27%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792,6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烟台昭宣元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1,666,300股 不超过：1.1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666,3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苏州夏启安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1,142,800股 不超过：0.8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142,8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嘉兴昭宣元安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1,054,300股 不超过：0.7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054,3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苏州祥盛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750,900股 不超过：0.5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750,900股 2020/3/9～2020/9/5 按市场价格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注 1：上表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区间为 2020 年 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8 月 17 日。
注 2：本次股东君安湘合拟减持合计不超过 8,490,000 股，即分别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6%，其中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

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即不超过 2,830,000 股，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即不超过 5,660,000 股，且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君安湘合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机构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

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2）本机构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3）本机构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4）本机构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
机构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5）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九鼎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机构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

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本机构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

转让方式等；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要求如下：
（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2）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且本机构将明确所出售股份的数量、性质、种类、价格；
（3）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机构减持后所持发行人股份低于 5%的，本机构在 6 个月内继续遵守本承诺关于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比例的规定。
4、本机构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5、本机构减持公司股份的，按照如下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

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信息，且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 6 个月；
（2）在减持时间区间内，本机构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将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3）如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发行人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的，本机构将立即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并说明本次减持与前述重大事项是否有关；
（4）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机构将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的 2 个交易日内公告具体减持情况；
（5）通过协议转让减持股份，减持后所持发行人股份低于 5%的，本机构在 6 个月内将按照上述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披露要求分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规定为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的。 在减持实施期间内，公司股东君安湘合、九鼎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承诺的要求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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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77 号）核准，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560,000 张(人民币 3.56 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蒋渊、陆龙英、尚
纯（上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纯投资”）合计配售至纯转债 1,602,300 张(人民币 16,023 万元),占发行总量的 45.01%。

控股股东蒋渊、陆龙英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2020 年 1 月 20 日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至纯转债 356,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00%。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2020 年 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至纯科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司编号：2020-007/2020-010）。

控股股东蒋渊、尚纯投资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至纯转债 356,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00%。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至纯科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司编号：2020-014）。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接到控股股东通知，控股股东蒋渊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至纯转债 356,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0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姓名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占发行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张） 本次减持数量占发行总量
比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后占发行总

量比例
蒋渊 534,300 15.01% 356,000 10.00% 178,300 5.01%
合计 534,300 15.01% 356,000 10.00% 178,300 5.01%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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